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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條 本校為發揮運動場館設施最大功能，提升師生運動技術水準，並加強運動場館之安全維

與管理，特訂定「大漢技術學院運動場館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之運動場館包括田徑場、籃球場、排球場、棒壘球場、健康活力中心、羽球

場（禮堂）等相關體育場地及其附屬設備，運動器材借用要點另定之。 

 

第三條本校運動場館之使用優先順序如下： 

(一)體育課程教學。 

(二)運動代表隊訓練。 

(三)本校核可之活動。 

(四)本校教職員工生之休閒活動。 

(五)其他校外人士使用。 

第四條凡有損本校聲譽，影響校園安全或可能毀損運動場館之活動，皆不予核借。 

第五條本校各系（科）、單位或學生社團需使用運動場館設施時，借用申請人應於活動前7日含

假日）填具『大漢技術學院運動場館及器材借用申請表』，向體育暨衛生保健組(以下簡稱體衛

組)提出借用申請。 

第六條各運動場館借用時，體衛組得依各活動使用之目的預收場館維護管理保證金，並於活動結

束後，視各場館之復原情形退回全數、部分或沒收保證金。 

第七條本校各運動場館使用原則如下： 

(一)各借用單位使用運動場館後，若有場地或設施毀損情形，借用單位應負賠償之 

責。 

(二)經核可借用運動場館後，學校若有臨時重要情況需使用該場館，體衛組得通知 

各借用單位停止該次使用權。 

(三)經核可借用之運動場館，借用者不得擅自變更活動項目或逕行轉借與他人使 

用，若有違反之情形，體衛組得終止該借用單位之使用權，並予以報請行政處分及沒收保證金。 

(四)各借用單位使用運動場館如須變更或搬移其附屬設備，應先徵得體衛組同意， 

並於使用後回復原狀。 

(五)各借用單位應本著環保觀念，節約水電用量、掌控燈光照明、善用儀器設備， 

並確實執行環境維護工作。 

第八條 開放借用時間及限制：  

(一)上課時間：週一至週五08:10~12:00 13:10~17:00。  

(二)週六、週日及例假日經體衛組核可後，方可使用。 2  

 



第九條 安全使用須知及注意事項：  

(一) 不得穿著釘鞋於場地內從事任何活動，(棒壘球場地外)。  

(二) 不得於各場地中從事遛狗行為，若於校園步道中，寵物有嘔吐或排泄之行為，飼主應立即

清除，維持步道整潔，違者管理單位可酌收清潔費用。  

(三) 不得於各場地中騎乘機車、腳踏車及飛行器具。  

(四) 凡經核准借用後不可變更活動項目或轉讓。  

 

第十條收費標準及優待事項： 

 



    

第十一條各借用單位使用運動場館時，須遵守各運動場館之安全使用須知及注意事項。 

第十二條本辦法經體育運動委員會議通過，陳請校長核定後公布實施，修正時亦同。 

 

 

 

 

 

 

 

 

 

 

 

 

 

 

 

 

 

 

 

 

 

 

 

 

 

 

 

 

 

 

 



 

 

 

 

 

 

 

 

 

 

 

 

 


